2024年株洲市高素质农民培育机构
遴选评审方案
 
根据《湖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和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南省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湘农办发〔2024〕71号）等文件精神，2024年株洲市培育高素质农民170人。为高质量完成省下达我市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任务，加快培育适应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需求的高素质农民队伍，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面向社会遴选3家培训质量好，社会信誉度高的培训机构承接我市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遴选评选方案。
一、评审目的
通过严格的评审，选拔出具有专业实力、经验丰富和良好口碑的培育机构，为农民提供高质量培训服务，切实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和生产技能。
2、 基本原则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通过报名、资格审核、评审、公示、签订协议。做到政策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
3、 机构遴选数量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南省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培训资金及人才需求，通过遴选择优确定具备职业教育培训资质的学校、科研院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技推广机构等技能培训资质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3家。
4、 培训时间
2024年10月-12月
五、评审组织
由市农业农村局招标领导小组负责组织评审。
六、评审标准
参与遴选的培训机构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机构资质：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申报培训专业所需的培训资质，培训办学资质在有效期内。
2.培训条件：具备承担申报培训专业所必备的培训场所（可容纳50人以上的培训教室）、现代教学设施设备和农民培训实训基地等培训条件；
3.农民教育培训经验：承担过农民教育培训、有学员组织管理能力，有丰富的农民教育培训经验、行之有效的农民教育培训管理模式;
4.培训管理：培训机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管理规范,培训机构无不良征信记录；
5.培训能力:具备申报培训专业(种养加技术能手，农村创新创业者、新农商带头人和植保无人机飞手)培训相关专业教师, 培训师资力量强,有能力承担申报专业的培训。
6.后续跟踪服务能力:培训机构有良好的后续跟踪服务能力,有稳定的后续培育指导团队、具有能指导和解决实际生产技术问题等培训后续跟踪服务能力的师资及指导团队。
7.加分项（最多10分,有两项以上加分项不重复加分）: 被评选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省级优秀培育机构的加10分, 被省级以上相关部门评为农民教育培训优秀培训机构或先进单位的加8分。
8.一票否决项:培训机构财务管理不规范,授课费未按要求支付,存在拖欠教师授课费现象的，两年内经营异常或受到行政处罚的培育机构，不允许承担培育任务。
七、评选程序
（一）发布公告。由株洲市农业农村局通过株洲市农业农村局官网面向社会发布农民培育机构遴选评审公告，明确评审目的、要求、标准、流程及申报时间等信息。
（二）报名
1.报名时间：2024年9月19日至2024年9月25日
2.报名地点：株洲市农业农村局社会事业促进科（天元区泰山路153号）
3.联系人：刘木林；联系电话：13467330318
（三）资格初审（2024年9月26日-27日）
株洲市农业农村局对申报培训机构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初步审核，培训机构需提供的申报资料包括：机构简介、资质证明、师资队伍情况、教学设备清单、培训方案、教学培训成果及证明材料。主要审核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以及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受理。
（四）实地考察（2024年9月28日-29日）
评审小组对通过材料初审的机构进行实地考察，查看教学地点、实训基地、住宿条件等设施情况。
（五）专家评审（2024年10月8日）
[bookmark: _GoBack]由株洲市农业农村局组建的评审小组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参加遴选机构的从机构资质、师资力量、培育业绩等方面进行量化评分，评审组量化评分后，再由株洲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促进科进行统计汇总、按从高分到低分方法进行排序,然后将培训机构遴选初步建议报市农业农村局领导会议研究，最终确定3家高素质农民培育机构承担培育任务。
（六）公示与确定（2024年10月9日-12日）
根据评审结果，由株洲市农业农村局通过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将拟入选培训机构名单进行公示，公示一般为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签订委托培训协议，最终确定其为2024年株洲市高素质农民培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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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株洲市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机构遴选评审得分表

	遴选单位名称：

	序号
	评审项目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1
	培训资质20分
	培训资质：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申报培训专业所需的培训资质,培训办学资质在有效期内记20分；具备培训资质, 但培训办学资质超过有效期的不记分。
	
	

	2
	培训条件30分
	培训机构自有承担申报培训专业所必备的培训场所10分；无自有培训场所,须租用培训教室的6分。
	
	

	
	
	培训机构有投影、电脑、无人机、直播带货设备等与申报培训专业相关的现代教学设施设备,并且齐全10分; 教学设施设备一般8分;教学设施设备较差的5分。
	
	

	
	
	培训机构自有或有合作关系的农民教育培训实训基地8个以上的记10分； 8个以下4个以上的记6分；4个以下的记4分。
	
	

	3
	培训经验20分
	培训机构承担和组织过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能按时完成培训任务且培训效果好,有丰富的农民教育培训经验的,记20分;没有承担过高素质农民培育,但承担过其他部门组织的农业技能培训的记10分;没有承担农民教育培训任务的经历的记0分。
	
	

	
	
	培训机构有专门的组织管理人员,分工明确,有良好的学员组织管理能力记5分；组织管理人员少,分工不明确的记2分；没有组织管理人员的不记分。
	
	

	4
	培训管理10分
	培训机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管理规范,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没有不良的记录10分；培训机构有不良记录和不良商业信誉的不记分。
	
	

	5
	培训能力10分
	具备申报培训专业培训相关专业教师(中级以上职称或职业技能等级)10人(含兼职)以上, 培训师资力量强10分;具备申报培训专业培训相关专业教师6-9人(含兼职),培训师资力量一般6分;具备申报培训专业培训相关专业教师5人(含兼职)以下,培训师资力量较弱3分。
	
	

	6
	后续跟踪服务能力10分
	培训机构具有稳定的后续培育指导团队，有专职的后续跟踪服务专业老师,有培训后续跟踪服务能力10分;没有专职的后续跟踪服务专业老师,只有兼职的后续跟踪服务老师6分；无跟踪服务指导老师的不记分。
	
	

	7
	加分项（最多10分)
	评选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省级示范培育机构的加10分, 被省级以上相关部门评为农民教育培训优秀培训机构或先进单位的加8分。
	
	

	8
	一票否决项
	培训机构财务管理不规范,在以往的培训中存在授课费未按要求支付,拖欠及不足额支付教师授课费现象的，两年内经营异常或受到行政处罚的培育机构，给予一票否决,不允许承担培育任务;不具备申报培训专业所需的培训资质的不得承担相关专业培训任务。
	
	

	合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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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株洲市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机构评审得分排序表

	序 号
	参加遴选单位
	得分

	1
	
	

	2
	
	

	3
	
	

	4
	
	

	5
	
	

	6
	
	

	7
	
	


全体评审人员签字：                    评审时间:
附件3
株洲市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机构遴选评审结果表
填报单位：株洲市农业农村局            日期：   年    月   日
	培育机构名称
	
	
	
	
	
	
	

	评审得分
	
	
	
	
	
	
	

	评审结果
	

	评审组人员签字
	








